
附件1：

2024年度东坑镇财政支出绩效自评抽查审核结果表

部门（单位）：东莞市东坑镇平安法治办公室

序号 预算单位 项目名称 自评结果
财政抽查
审核结果

财政抽查审核意见

1
东莞市东坑镇平
安法治办公室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良 无 无

2
东莞市东坑镇平

安法治办公室
综信维中心绩效奖励 优 良

一、预算执行情况：镇级财政年初预算金额 ( 4.35 )万元，实际下达预算金额 ( 4.35 )万元，实际支出金额 ( 
4.24 )万元，预算执行率( 97.47 )%。

二、产出方面：项目基本完成预期产出目标。具体情况：据资料显示，项目共设置了6个产出指标，其中数

量指标1个、质量指标3个、时效指标1个和成本指标1个，指标的设置符合绩效目标的设定；2024年绩效奖

励29人，绩效奖励发放合规率 100%，绩效奖励发放准确率100%，绩效奖励发放到位率 100%，绩效奖励发

放及时率100%，绩效奖励标准，良好等级：500元/人，优秀等级：1500元/人，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

指标、成本指标评价年度实现值基本完成。

三、效果方面：项目实现预期效益不明显。具体情况：据资料显示，项目共设置了3个效益指标，其中社会

效益指标1个、可持续指标1个、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个，效益指标设置与产出指标具有相关性 。存在问

题：缺少社会效益指标“提高工作人员积极性 ”、可持续指标“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满意度指标“奖励对象

满意度”的佐证资料，未能充分体现指标完成情况。

四、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的建议：

1.建议单位有针对性收集项目绩效的佐证材料 ，根据项目特性提供相应的管理机制，强化效益佐证，不断

提高自评工作质量。

2.建议适时开展对目标群体的问卷调查，充分了解各方对项目开展内容、成效的满意程度。

3
东莞市东坑镇平

安法治办公室
平安建设治理经费 中 中

一、预算执行情况：镇级财政年初预算金额 ( 28.68 )万元，实际下达预算金额 ( 15.00 )万元，实际支出金额 ( 
14.09 )万元，预算执行率( 93.93 )%。

二、产出方面：项目完成部分预期产出目标。具体情况：据资料显示，项目共设置了12个产出指标，其中

数量指标3个、质量指标4个、时效指标4个和成本指标1个，指标的设置符合绩效目标的设定；2024年社会

治理宣传活动3次，平安建设宣传活动5次，社会治理宣传制品质量达标率 100%，平安建设宣传制品质量达

标率100%，宣传覆盖率85%，平安建设宣传活动完成及时率 100%，社会治理宣传活动完成及时率 100%，

宣传制品印刷及时率100%，预算执行率93.93%，部分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指标、成本指标达评价年

度预期值。存在问题：创建平安出租屋0间，平安出租屋评定合规率0%，平安出租屋创建完成及时率 0%，

项目指标未开展，未达评价年度预期值。

三、效果方面：项目实现预期效益不明显。具体情况：据资料显示，项目共设置了3个效益指标，其中社会

效益指标2个、可持续指标1个、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0个，效益指标设置与产出指标具有相关性；完善社会

治理现代化管理机制。存在问题：缺少社会效益指标“改善平安社会环境”、可持续指标“提高社会群众的安

全防范意识”的佐证资料，年初无设置满意度指标，未能充分体现指标完成情况。

四、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的建议：

1.如年初设置的绩效指标不能在年度内实现或有较大偏差 ，建议单位及时在年中进行绩效目标、绩效指标

及指标值调整。

2.建议单位继续增强绩效观念，强化绩效管理，详实填写自评资料、完善满意度指标设置。

3.建议注重项目效益佐证材料有针对性收集 ，根据项目特性提供相应的管理机制，不断强化效益内容，提

高自评结果质量。



附件1：

2024年度东坑镇财政支出绩效自评抽查审核结果表

部门（单位）：东莞市东坑镇平安法治办公室

序号 预算单位 项目名称 自评结果
财政抽查
审核结果

财政抽查审核意见

4
东莞市东坑镇平
安法治办公室

维稳专项经费 良 无 无

5
东莞市东坑镇平
安法治办公室

基层防线办经费 优 无 无

6
东莞市东坑镇平
安法治办公室

横沥检察室补助经费 中 无 无

7
东莞市东坑镇平
安法治办公室

法院、检察院定额经费
（镇）

良 无 无

8
东莞市东坑镇平
安法治办公室

综合经费 中 无 无

9
东莞市东坑镇平
安法治办公室

东坑平安建设促进会经费 良 无 无

10
东莞市东坑镇平
安法治办公室

法学会经费 良 无 无

11
东莞市东坑镇平
安法治办公室

中立法律服务社经费 良 无 无

12
东莞市东坑镇平
安法治办公室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经费 良 无 无

13
东莞市东坑镇平
安法治办公室

信访事项经费 中 无 无

备注：
1.部门（单位）所有预算项目的绩效自评结果需向社会公开 。
2.纳入财政抽查复核的项目需填财政抽查审核结果和各项目的自评抽查审核意见 ；没有纳入财政抽查审核的项目汇总各项目的绩效自评结果列入附件 2（2024年度东坑镇财政支出绩效自
评结果汇总表）向社会公开。


